明医科院〔2025〕51号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院学生转专业管理的工作，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规范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专业工作的指导意见》（闽教学〔2014〕13号）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5〕3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生转专业应在维护教育公平前提下，以尊重学生意愿、发挥学生专长、培养创新型人才、不影响学生完成学业为原则进行。

第三条  学生转专业人数实行比例控制。财经、公共事业等大类的相关专业，跨专业转入人数不超过当年该专业实际招生数的5%。其余专业的转出人数和转入人数分别控制在当年该专业实际招生数的10%以内。

第四条  学生在校期间只能转一次专业。

第二章 申请条件

第五条  新生原则上应按照招生时录取的专业报到学习，一般不得转专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本人可在入学前提出申请：

（一）因患某种疾病（须出具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证明），不能在原专业学习的，可以由高分转入低分专业。

（二）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发生变化，学校征得学生同意，必要时可以适当调整学生所学专业。

第六条  入学第一学期结束后一个月内，满足以下条件，本人可提出申请：

（一）学业成绩要求：所修全部课程成绩均合格。

（二）智育分排名要求：第一学期所有课程总成绩的智育分排名位于本专业前50%。

（三）高考成绩要求：转入医药卫生大类专业者，其高考成绩涉及化学、生物单科成绩均须达到及格以上。
第七条  入学第二学期结束前一个月内，学生因学习兴趣、专业特殊困难等原因确实无法在原专业继续学习，经本人申请、学校审核批准，可允许其留级转入其他专业学习（临床医学专业除外）。

第八条  大学生士兵退役或休学创业（需提供营业执照等创业证明）复学者，可在同科类范围内优先选择专业。

第九条  学生转专业应符合国家、省和学院的有关规定，并应附相关材料。如因疾病原因转专业的，应提供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诊断的原始病历证明；如确有专长，转专业更能发挥其特长的，该生应提供相关成果或证明等。

第十条  学生属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则上不予转专业：

（一）招生时属于特殊录取类型学生（如五年一贯制、三二分段制、高本贯通等）。

（二）在保留入学资格、保留学籍或休学期间的。

（三）应予退学或应受到开除学籍处分的和处分未撤销的。

（四）处于毕业学年的。

（五）其他有失公平、公正的。

第十一条  转专业范围仅限于当年度招生的同科类互转，不得跨转。

第三章 工作程序

第十二条  学生可在入学前或第一学期结束后一个月内或第二学期结束前一个月内，向所在系教学办提出转专业申请（见附件），并在申请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如因疾病原因须提交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诊断的原始病历证明）。

第十三条  各系对转专业学生进行条件和材料的初审，经系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拟转专业名单。如出现超出第三条所规定的5%或10%的情形，由教务处统一组织考试进行选拔，按照分数从高到低顺序确定。

第十四条  各系将转专业材料汇总交至教务处复核。

第十五条  教务处复核后将名单和材料交至转入系，各系按照“公平公正，择优录取”的原则，经党政联席会确定录取转专业学生的名单，并将名单报送教务处。

第十六条  教务处对各系报送的转专业申请表进行审核汇总，并提交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学校研究决定的结果及时通知各系并向全校公布。最终结果以教育厅审批为准。

第十七条  各系收到通知后应及时做好转专业学生的后续工作。

第十八条  在办理转专业手续过程中，学生必须在原专业学习，遵守纪律，不得无故缺课。

第四章 学生课程及成绩认定

第十九条  转专业学生课程及成绩认定办法

（一） 秋季学期有意愿转同年级专业的学生必须到意向专业旁听专业课，如遇课程冲突需申请自学，同时参加意向专业期末的专业课程考试，考试通过后可记入成绩卡。

（二） 课程一致的成绩可以直接以合格分数记入新专业成绩卡，或跟班重修学习考核成绩记入成绩卡。课程不一致的须重修学习考核。 

第二十条 如此前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转专业申请表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2025年10月11日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5年10月11日印发

附件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转专业申请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年级
	
	学号
	

	转出系
	
	专业
	
	转出班级
	

	转入系
	
	专业
	
	拟转入班级
	

	高考录取

类别
	物理（ ），历史（ ），高职招考普通高中类（ ），高职招考中职类（ ） 
（请在括号内打“√”）     分数                   

	申请转专业原因
	                                  申请学生（签字）：
                                学生家长（签字）：
	年    月    日

	转出系
主任意见
	
	转入系
主任意见
	

	学生处          意见
	                         年     月    日

	教务处          意见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

意见
	                          年     月    日


- 6 -
- 5 -

